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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荐选树全省生活服务业

工匠和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的通知

各市商务局工会、各生活服务行业协会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全国产业工会工作座谈会有关

要求，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，大力推进产业工人

素质提升，引导职工把认真、敬业、执着、创新作为职业追

求和责任担当，在系统内形成尊重技能人才、认同技能人才、

争当技能人才的主流价值观念，培养高技能人才，努力造就

一支知识型、技术型、创新型的高素质职工队伍，经省财贸

轻纺烟草工会研究，决定在全省生活服务业内开展生活服务

业工匠和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选树活动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树条件

（一）生活服务业工匠

1.思想政治素质好，坚决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牢固树立

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有强

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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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观，爱岗敬业、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职业操

守。

2.一般应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，技术技能水平行业领

先，拥有一技之长或绝技高招，在本领域业务成绩突出。所

具备的技能、技艺在本单位、本行业、本领域处于领先水平。

3.示范带动作用明显，善于运用个人技能、技艺带领团

队解决实际问题，积极参加“名师带徒”等活动，善于向青

年技能人员普及知识、传授技艺、传播理念、传承精神，乐

于帮助并带动身边人员共同进步、共同成长。

4.贡献突出。在创新创造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等

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；拥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，取得了明显经

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得到业内专家认可并有较高的社会公认

度。

符合上述条件的，还必须在所从事的职业中未发生过安

全生产事故。

（二）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

1.在全省生活服务业范围内，由一名在技术或业务方面

有专长，有一定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的省级以上劳动模范

（包括在岗的“安徽省能工巧匠”、“安徽省带徒名师”以及

“江淮工匠标兵”）作为领衔人、吸纳相关技术人员共同组

成的创新团队；

2.具有相对固定、满足工作需要的活动场所和设备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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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以及用于技术攻关、创新活动、培训进修等方面的专

项经费和相应的管理制度；

3.在 2020 年至 2022 年大力开展创新活动、科研学习、

技术培训、技术攻关、成果应用和转化，在促进企业持

续健康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。

二、选树名额

选树全省生活服务业“生活服务业工匠”20 名、“生活

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”10 个。

三、选树程序

按照推荐申报、资格审核、专家评审、会议审定四个环

节进行。

1.推荐申报：各单位按照选树条件，坚持公开透明、好

中选优的推荐原则，经筛选审核后，向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

推荐。各单位推荐“生活服务业工匠”人数和“生活服务业

劳模创新工作室”个数不超过 3 个，已获得省（市）级以上

工匠称号或省（市）级劳模创新工作室以上的，原则上不再

推荐参评。

2.资格审核：所有推荐对象，由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

照申报条件和要求进行汇总整理，形成“生活服务业工匠”

和“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”初审入围名单。

3.专家评审：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将成立由相关领域专

家组成的选树审核工作组，负责推荐对象把关、审核等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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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“生活服务业工匠”和“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”

候选名单。

4.会议审定：由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召开相关会议讨论

审定最终名单，并在相关网站上公示。

四、表彰奖励

按照精神奖励为主，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。对符合条件

的人选授予安徽省“生活服务业工匠”荣誉称号，颁发证书,

给予每名 2 千元一次性奖金；对符合条件的集体或团队授予

“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”荣誉称号, 给予每家 2 万元

资金补助。

五、选树要求

1.要切实做好“生活服务业工匠”和“生活服务业劳模

创新工作室”的挖掘工作，组织职工广泛参与，充分发现基

层一线的先进典型，深度挖掘先进典型的事迹，真正把具有

工艺专长、掌握高超技能、体现领军作用、社会效益突出的

个人和团队推荐出来。

2.推荐选树工作要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“好中

选优、优中选强”的原则，确保选树对象的先进性和选树程

序的规范性。坚持面向基层一线的原则，重点关注基层一线

岗位职工群体。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，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工

作。

3.报名推荐工作由各市商务局工会和各生活服务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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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协会统一组织申报。各单位务必于 11 月 18 日前，将相关

材料电子版通过电子邮件报送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。具体报

送材料如下：

附件一或附件二电子档；

生活服务业工匠候选人或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两寸

彩色照片电子档；

生活服务业工匠候选人或劳模创新工作室主要事迹简

介电子文档（限 300 字以内）和 PPT 各一份。

4.待网上公示环节结束、相关推荐单位接到确定“生活

服务业工匠”候选人或“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”候选

结果通知后，再将候选人或候选单位推荐审批表一式两份，

报送至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。

省 财 贸 轻 纺 烟 草 工 会 联 系 人 ： 池 斌 ； 邮 箱 ：

scmqfycxx@163.com；电话：0551-62777098；

附件：1.省生活服务业“生活服务业工匠”推荐表

2.省生活服务业“劳模创新工作室”推荐表

3.省生活服务业劳模创新工作室申报材料参考提

纲

4.省生活服务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推荐汇总表

安徽省财贸轻纺烟草工会

2022 年 10 月 31 日


